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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94        证券简称：保税科技        编号：临 2013-036 

 

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利用自有土地储备投资建设保税物流配套仓储项目 

 投资金额：本次项目总投资 4000万元 

 本次投资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外商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外服公司”）实施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打造“江苏外高桥”，张家港保税区利用港口物流和政策功能优势，在港口服

务业和临港制造业两大引擎上寻求新突破，全力打造“物流中心”和“结算中心”

提升港口服务业水平。特别是依托长江沿线最大国际贸易商港的优势，进一步推进

区港联动，推动物流产业爆发增长。 

依托张家港保税区政策导向和区内发展规划，外服公司为拓展经营范围，利用

保税区内自有土地储备 62亩，投资建设保税物流配套仓储项目（项目前期主要为公

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代理开证进口商品的仓储服务）。该项目位于张家港保税区

台湾路东侧，项目总投资 4000万元，规划占地面积 41349.2平方米，总仓储面积 25316

平方米，容积率为 0.61，整个仓储项目共分为 3个仓库：1#仓库为 11160平方米，

2#仓库为 8728平方米，3#仓库为 5428平方米。该项目贮存物品为丙类固体，主要

为棉花、羊毛、精对苯二甲酸（PTA）等，年贮存量 10万吨。 

2、董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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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3年 6月 7日上午 12 时，以传真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共 9位董事进行了传真表决。

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 票不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张家港保税区

外商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保税物流配套仓储项目的议案》。 

此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投资主体名称：张家港保税区外商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张家港保税区保税科技大厦六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徐品云 

注册资本：128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涉及外商投资、建设、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中的相关服务；及

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物高新技术应用、开发；高新技术及电子商务、网络

应用开发；转口贸易，国际贸易；参与项目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保税科技持有外服公司 91.2%的股份。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依托张家港保税区政策导向和区内发展规划，外服公司为拓展经营范围，利用

保税区内自有土地储备 62亩，投资建设保税物流配套仓储项目（项目前期主要为公

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代理开证进口商品的仓储服务）。该项目位于张家港保税区

台湾路东侧，项目总投资 4000万元，规划占地面积 41349.2平方米，总仓储面积 25316

平方米，容积率为 0.61，整个仓储项目共分为 3个仓库：1#仓库为 11160平方米，

2#仓库为 8728平方米，3#仓库为 5428平方米。该项目贮存物品为丙类固体，主要

为棉花、羊毛、精对苯二甲酸（PTA）等，年贮存量 10万吨。 

 

四、对外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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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自筹。 

外服公司拓展经营范围，新建、收购和整合区内区外普通货物仓储业务符合张

家港保税区打造“江苏外高桥”的产业政策规划和保税区政策导向，物流配套仓储

项目的投资将有助于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有助于公司形成大物流体系，有助于形成

公司新的业务盈利增长点。 

 

五、其他事宜 

为尽力促使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港资产”）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张家港保税区长江时代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时代”）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潜在的同业竞

争关系，有效维护本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作出了《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承诺函》，金港资产出具了《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长江时代出具了《张家港保税区长江时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 

主要承诺如下： 

1、保税科技 

（1）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自上述仓储项目建成并顺利投入运营后五年内，

本公司承诺将尽力促使金港资产及长江时代将其持有的与上述仓储项目存在潜在竞

争关系的子公司股权或相关资产以转让或出资的方式注入本公司。 

（2）若本公司非因自身原因无法促成上述承诺的实现，则本公司承诺将上述仓

储项目相关资产及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2、金港资产 

（1）为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自保税科技上述仓储项目建成并顺利投入运

营后五年内，本公司将持有的从事与上述仓储项目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子公司的股

权或相关资产以转让或出资等方式注入保税科技。 

（2）自上述第一项承诺实现后，本公司进一步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公司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上述仓储项目存在现时或潜在竞

争关系的业务，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从事上述仓储项目的公司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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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江时代 

（1）为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自保税科技上述仓储项目建成并顺利投入运

营后五年内，本公司将持有的从事与上述仓储项目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子公司的股

权或相关资产以转让或出资等方式注入保税科技。 

（2）自上述第一项承诺实现后，本公司进一步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公司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上述仓储项目存在现时或潜在竞

争关系的业务，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从事上述仓储项目的公司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 

 

六、备查文件 

1、《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函》 

3、《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4、《张家港保税区长江时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特此公告 

 

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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